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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摇为什么要关注公司权力？

公司权力问题是公司法中的一个基础性命题。公司从其出现

的时候起，它的权力问题就随之产生。有关公司的立法不能不规

定公司的权力问题；公司在其经营活动中，无时无刻不在行使自

己的权力。公司权力又是一个不断变换的社会现象。公司作为市

场经济中的基本主体和最为活跃的因素，其权力必将随着社会生

活的变化而不断变更其内容。

引发我对公司权力问题进行思考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一方

面，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公司制度比较发达的美、英等国充斥

着种种对公司不满的评价，对公司权力予以限制的呼声持续高

涨；① 另一方面，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制度刚刚确立，现代意

① 〔美〕乔治·斯蒂纳、约翰斯·蒂纳在其著作 《企业、政府与社会》 中关于
社会对公司的批评做出了这样的总结和描述：“对于企业的各种批评是不可
能有最终结果的。但所有的批评都是基于同样的思想，即企业界的人总是把
利润放在各种永恒的价值之前，这些价值包括诚实、信念、公正、爱、虔
诚、爱美、保护自然，如此等等。比如，商业化侵蚀了基督教的本来意义，
用两位批评家的话来说，它已经 ‘将耶稣基督的诞辰纪念日改变为难以相
提并论的消费的狂欢’。在这种情况下，神性也因为利润而牺牲了。” 对企
业提出的批评归结起来主要包括：１． 企业活动对于许多人们所赞赏的文化
价值有腐蚀和侵害作用；２． 企业会欺骗和伤害消费者；３． 企业会剥削工
人，并给以非人待遇；４． 企业活动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危害；５． 企业会操纵
政府，损害大众的利益。见 《企业、政府与社会》，张志强、王春香译，华
夏出版社，２００２，第 ９７ ～ ９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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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的公司出现的时间较晚，因此，克服公司权力短缺现象成为
社会呼吁与法律建制的主旋律，① 公司权力的确认和保护也成为
我国公司立法与实践的重要内容。在学术研究领域，发达国家对
公司权力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如何限制公司权力的日益膨胀对
社会及其弱者所带来的损害。在一些公益性社会组织的推动下，
这种研究已经具体到诸如环境保护、劳工利益保障等诸多方面；
而从我国的情况看，对公司权力的研究还主要局限于以法人的权
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理论来观察公司权力的内容及其行使。

随着相关材料的搜集和整理，我进一步发现，公司权力问题
含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在这期间，我曾考虑过这样一些问题。

 公司的社会定位问题。对公司在社会中的地位给予准确
的定位是确认公司权力的前提。公司在过去几百年时间里已发展
成为社会中的一类基本分子。但公司又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成员，
正如有人所形容的那样，“公司是扩大了的个人，公司又是缩小
了的社会。”如何从法学角度来界定公司的社会地位应该是研究
各种公司问题，包括公司权力问题的出发点，而公司的社会定位
问题又可以归结为公司的人格或资格问题。

 公司权力的产生依据问题。从现象上看，公司与自然人
一样，在其诞生之后，就开始享有法律所规定的权力。各国公司
法均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对公司权力做出规定，但规定的方式却
大不相同。我国公司法及相应的法律规范没有对公司的权力做出
总括性或列举性的规定，而美国的标准公司法及其他一些国家的
法律对公司权力却同时做出了总括性规定和列举性的规定，那么
不同的立法方式各自的优点又在什么地方？另外，除法律上的明
文规定之外，公司权力是否可通过其他的方式产生，如公司章程
的规定或一定条件下的推定？

① 参见邱本 《市场法治论》，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０１，第 ５８ ～ ６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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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权力的限制问题。西方学者已广泛地讨论过立法规
定对公司权力的限制问题，但从历史上看，国家在最初认可公司
的社会成员资格时，似乎并没有考虑对公司的权力施加限制，如
同在最初宣布天赋人权时，并没有特别考虑自然人权利的限制一
样。那么，对公司权力的限制起于何时？起于何因？各国的这种
实践是否遵循着某种规律或存在着某些共性？与此同时，现有法
律对公司权力的限制是否都具有其合理性？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所
质疑的那样：“当公司的管理人员利用公司旨在采取不为公司的
组织章程允许的行动时，会发生什么？当公司的管理人员向慈善
机构大笔捐款，以取代利润最大化时，又会发生什么？”① 这就
要求我们在研究公司权力问题时，必须考察这一现象的历史源
流。

公司权力的行使问题。公司是法律拟制的实体，它的权力
行使需要它的机关来完成。公司权力的行使一般是针对公司外部
关系而言，即公司机关中哪个公司机关或个人可以代表公司行使
权力、如何行使权力以及权力行使的效力。尽管公司权力行使问
题主要涉及的是公司外部关系问题，但是，其权力行使的是否正
确和有效率，则直接受到公司内部各机构之间关系的制约，公司
内部权力的分配是否合理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关系到公司权力行使
的方式及其效力。同时，公司权力的行使机制也直接影响着公司
权力的行使是否会脱离立法的本意。此外，在最近的一二十年，
各国公司法的改革都着眼于公司治理问题，而公司治理在很大程
度上是公司权力行使的方式问题。那么，公司法在公司治理方面
的改革对公司权力的行使带来了哪些变化，这当然也是研究公司
权力时不能不关心的问题。

 公司权力与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公司的发展带来了经

① 罗伯特·Ｃ 克拉克：《公司法则》，工商出版社，１９９９，第 ２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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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但也带来了相应的社会问题。从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即普遍关注公司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
系，许多理论与著作不断涌现，强调适当限制公司的权力，并使
其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在日趋加快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强化
公司社会责任的呼声也不断高涨。近年来，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
也引入我国，各种相关的著述也陆续出现。应该说公司的社会责
任是一个与公司权力密切相关的问题。但我一直推断 “公司的
社会责任”的概念不是法学家的首创，因为它混淆了义务与责
任这两个概念。依据一般的法学原理，义务是作为或不作为的法
律上的要求；而责任是违背义务的法律后果，而中外学者们所谈
论的公司责任通常是公司对社会所应承担的作为或不作为的义
务。因此，在研究公司权力问题时，也需要对 “公司的社会责
任”这一概念予以澄清。

 公司权力与政府权力的协调问题。公司权力所对应的是
整个社会，但能够直接约束公司的无疑是各国政府，因此，研究
公司权力问题不能不涉及公司权力与政府权力的协调问题，对
此，学者们已多有论述。然而如果把这一问题放到经济全球化的
背景下分析，那么，又会出现新的问题。传统的国际法确认了国
家在一国领土内至高无上的管辖权，政府完全可以依照国家主权
的原则，对外来公司及其贸易和投资活动给予完全的限制。但在
现行的国际经济贸易体制下，政府的权力更多地受制于国际规则
特别是 ＷＴＯ 规则的约束，必须依照 ＷＴＯ 的规则履行一国政府
的承诺。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一些大的跨国公司已经强大到
可以与一国政府抗衡的地位，甚至于对政府权力的行使构成限
制，对此，人们已经表示了关注和担心。因此，研究公司权力，
不能不对公司权力与政府权力的协调问题加以探讨。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初步思考，我相信，公司权力的研究是一
个有价值的课题。权力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互动的。在当代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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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人们认可权力存在的价值，但对权力的认识却存在极大的差
异，这来自于人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和认识问题角度的不同。在多
权力的社会发展环境下，权力的冲突已经变得不可避免，不完善
的权力制度只能激化社会矛盾，因而，需要通过权力与义务关系
的调整使各种矛盾得以缓释或解决，或被保持在适当的范围内，
由此增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公司权力问题同其它权力问题研究
的根本关注点是一样的，就是如何使公司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相
互协调，社会生活离不开公司，公司为社会为人类提供了生存与
发展的所有或必要的物质条件；同样，公司也离不开社会，公司
的发展同时依赖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使得
我们必须关注公司的行为。从法学研究的现实意义而言，这一问
题的研究将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公司法律制度；有助于我们理解和
应对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公司权力的扩张对现存社会制度的冲
击，并有助于公司法理论体系的完善。

毫无疑问，本书的研究重点之一是公司权力的限制问题，而
这样一个命题很可能会引起一定的疑虑，因为我国现在需要的是
公司的发展而不是限制，如果对公司权力加以限制的话，可能会
阻碍公司的发展，从而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发展。这里的问题正像
我国在刚刚进行反垄断立法探讨时所遇到的问题一样，既想确立
反垄断法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又担心反垄断规则会遏制
规模经济的发展，会影响企业的壮大和发展。从现实来看，一方
面，作为发展中的我国公司的规模普遍较小，需要发展、壮大，
否则，将难以与强大的外国公司相抗衡，因而，鼓励公司发展、
给予它们发展的空间是非常必要的，在权力的设定上显然应该是
越宽松越好；但在另一方面，公司的大规模发展也会带来相应的
社会问题，因此，有必要强调公司的社会义务，对公司权力予以
适当限制。

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本书首先在第一章 “公司权力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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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中，对公司权力及与公司权力这一概念相关的另外几个概
念做了辨析，并进而对公司权力的产生依据进行了探讨；在第二
章 “公司权力的历史考察” 中，对公司权力的历史演变进行了
考察。公司权力有如自然人的权利一样，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
程，这一过程大致分为公司权力个别界定时期、公司权力一般赋
予时期和阻止公司权力滥用时期。通过这种历史考察，在第三章
“公司权力的理论探讨”部分，对公司权力的基本理论作出初步
的概括。早期的公司立法只是一般地赋予公司权力而对这种权力
不加明确限定，但是，当人们将公司拟制为法律上的人的时候，
就已经预示着公司的行为规范的设立只是迟早的事情，因为，从
法的发展规律上看，人们不会只确立某类主体的地位而不关心其
行为的规范。公司法的发展在外在形式上表现为从公司组织法向
公司行为法的转变，而这一转变的内在特征是公司立法的价值取
向从单纯鼓励公司营利转为强调公司与社会的和谐。在公司法的
演进过程中，道德规范为法律规范的创设奠定了基础。在研究了
公司权力的上述理论问题之后，在第四章 “公司权力的运作分
析”中，考察了公司权力的行使方式，并对公司权力的滥用及
矫正问题做了初步研究。指出，公司权力的行使不仅关系到公司
及股东的利益，也关系到社会利益。在现实生活中，公司权力常
常被滥用，这就要求我们关注公司权力的行使，规范权力行使者
的行为，完善公司权力行使规则。在探讨相关理论和考察实际问
题的基础上，第五章对我国公司权力的立法做了简略的回顾，分
析了我国公司权力立法的现状，对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予以评
价，并从组织法与行为法两个方面对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公司
权力立法提出了建议。最后的 “结论” 部分，对本书的主要观
点做了概括性总结。

本书的写作与出版都得益于我的导师清华大学王保树教授的
悉心指导和无私的关怀，我向他表示深深的谢意。清华大学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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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崔勤之研究员也对本书的写作提
出了宝贵建议。曹富国、苏虎超同学给我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与
资料。感谢他们以及所有关心和支持我的人。

公司权力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作为公司中最为重要的
概念之一，公司权力涉及诸方面的理论问题，在实践中又呈现出
千变万化的现象，以本文作者的理论功底和社会经验，只能对这
一问题的某些方面做一些初步的探讨。即便如此，文中一定也会
有很多的不当和谬误之处，恳请各位专家指正。

张瑞萍
２００５ 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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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编辑出版这一套 “公司法改革系列”？简言

之，就是基于对公司法改革的关注。

公司法改革已具有全球的意义。一是它正在全球的范围内进

行，二是它已经与全球竞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我们关心全球

经济一体化的时候，不能不关心公司法的改革。

毫无疑问，公司法改革需要通过公司法修改实现，但公司法

改革的内涵远比公司法修改深刻。它不应只是一般的公司法修

改，它特别应包括如何解决公司法对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 （尤

其是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市场经济） 的适应，如何结合实践

进行制度创新。正是基于这一点，必须赋予公司法改革以新的涵

义。

首先，我们在审视公司法时，应从关注一国范围的适应性转

向关注对全球竞争的适应性。因为，公司法所规范的公司，特别

是大公司，其存续、经营和发展都必须面向全球竞争，只不过有

主动与被动之别而已。如果仍仅仅以国内的适应性为标准审视一

国的公司法，其公司法就只能落后于实践。

其次，修改与完善公司法，必须有改革的精神。亚洲金融危

机和世界范围内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冲击，使人们已感到现有公

司法律制度的脆弱，不能只采用修补的方式而应采用改革和积极

进取的精神完善公司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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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公司法改革重在制度改革。无疑，公司制度改革应具
有全面性、结构性和深刻性。迄今的公司制度理念比较注意逻辑
结构和应然性，忽视经济结构、经济条件对公司法的影响和对公
司法实效性的考察。如今讨论公司法改革，应多强调一些实然
性，多关注公司法制度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的互动，即注意经济
结构对公司法改革提出的要求和公司法对改善经济结构的引导、
促进作用。当然，结构性的公司制度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应将
结构性改革的长期目标与实现阶段性成果的阶段性目标结合起
来。阶段性改革的目标也应与关键性的具体制度紧密结合起来，
要重在制度创新。
“公司法改革系列”拟包括三部分：一是 《中国公司法修改

草案建议稿》，它是针对现今人们对中国公司法改革的理解，结
合中国实践和境外经验提出来的；二是 《日本公司法现代化的
发展动向》，它是日本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提出的 《关于公司法制现代
化的纲要试案》及其 “补充说明”。实际上，是日本近期制定日
本公司法的一个方案；三是关于公司法具体制度的著述。这三个
部分，都紧扣公司法改革，内容贴近实际，因而具有很强的可读
性。现特做此序，并将 “公司法改革系列”推荐给读者。

王保树
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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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摇公司权力探源

在对公司权力问题进行探讨之前，我们必须界定公司权力的概念，阐明公司权力与相近概念
的联系或区别，并对公司权力的产生依据作出判断。

第一节摇公司权力及相关概念辨析
一摇公司权力与公司权利
摇摇公司权力与公司权利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尽管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而且
在某些场合下可替换使用，① 但在本书中还是需要将两者作一区分。公司权利（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Ｒｉｇｈｔ）
在本书中被定义为“公司基于特定事实而依法获取利益的能力”；而公司权力（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则被定义为“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身份或资格”。公司权力是公司享有并行
使权利的基础；而公司权利则是公司具有权力的具体表现。

权利是最重要的法学概念之一，同时也是最不容易解释得清楚的概念。“自从权利和义务作
为法学的基本概念正式使用以来，法学家从未间断地界说、解释它们。可以说，在法学领域，几
乎没有别的词语能够像‘权利’、‘义务’那样引起一代又一代法学家的普遍兴趣、劳神和沉思。
这种普遍兴趣、劳神和沉思，既说明了权利义务问题的重要性，也说明了权利义务释义的复杂
性，还预示权利义务问题的多样性。”②

在长期的有关权利问题研究的法学成果中，出现了包括资格说、主张说、自由说、利益说、
法力说、可能说、规范说、选择说等各种学说。例如，依据“资格说”，权利是一种资格，是权
利人对某种利益所享有的资格和在该利益受到侵害时进行主张的资格；而“自由说”则强调权
利与自由是实质同一的概念，享有权利就是取得了自主的社会地位，权利人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
的意志进行活动，因而，权利就是自由，而自由也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尽
管学者们做了许多努力，力图对权利下一个有说服力的定义，但迄今为止，“尚未有任何定义被
普遍接受，每一个定义都可能受到批评。而这些批评意见往往又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③ 由于
权利现象的复杂性，学者们开始从单一的权利性质界定倾向于对权利做复合性的界定。例如，将
权利当作一种观念（ｉｄｅａ），一种制度（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或者将权利当作一种资格（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利

①

②

③

例如在苏号朋主编的 《美国商法：制度、判例与问题》 一书中，即将公司权力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直接译为“公司权利”：“公司章程明确了公司可以从事的业务范围，
公司权利（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则明确了公司的正当目的，限制或赋予公司从事业务的权
利，规定了公司用来实现其目的的方法。”见苏号朋主编《美国商法制度、判例与问
题》，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０，第 ３３３ 页。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第 ７３ 页。
郑成良主编《现代法理学》，吉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第 ９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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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ｉｎｔｅｒｅｓｔ）、能力（ｐｏｗｅｒ）或主张（ｃｌａｉｍ）。① 有学者主张权利是由利益、自由和意志三大要
素构成的，② 也有学者认为权利由五大要素构成：利益、主张、资格、权能和自由，这五个要素
是从不同的角度对权利的基本特性的总体性归纳。③ 但是，不管权利的构成多么复杂，其中，利
益是行使权利的目的，因而是权利的核心要素，而其他四种要素基本上是从权利主体行使权利的
能力与行为方式上所作的认定。“权利云者，为法律赋予特定人以享受其利益之权力也。”④ 可
见，人们行使权利的目的是明确的，为了获得相应的利益，人们需要权利。民商法领域中的
“权利”，更是表明了民商法主体可享有的各项具体利益。无论是物权、债权还是人格权、身份
权或知识产权，都是以某种利益为其内容，既可以是物质上利益，也可以是精神上利益。

权利与利益紧密相连，而权利人利益的实现还必须依赖另外两个要素，即法律规定和法律事
实。没有相应法律依据的利益不能在权利的覆盖之下；没有特定的事实（法律事实），也不会为
任何主体产生任何利益。因此，我们可将权利定义为“法律关系主体基于特定事实而依法获取
利益的能力”。例如，当我们说某人享有财产权时，我们是指某人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可基于
缔约、被继承人死亡等法律事实，从特定财产的占有、使用和处分中获取利益的能力。

如果我们对权利的定义是可以接受的话，那么，公司权利自然可以表述为公司基于特定的事
实依法获取利益的能力。也就是说：第一，公司权利只是获得利益的能力，并不等同于实际的利
益；第二，公司权利所指向的利益的实现必须基于某种特定（法律规定）的事实，而不能凭空
实现；第三，公司的这种基于某种事实而获得利益的能力源自法律的规定。

在探讨公司权力的概念之前，我们还需要对权力（ｐｏｗｅｒ）的概念作一分析。谈到权力，我
们通常会说，权力是能够要求他人实施某种行为的强制性力量。由于这种力量常常来自于国家所
具有的强制力，因而，权力通常与国家机关联系到一起。其实，权力这一概念可从不同的角度加
以定义，它的内涵也是极为丰富的。

学者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为权力下定义或者对权力的内涵作出界定。从意志角度给权力下定
义，将权力定义为特定主体将其意志强加于他人，使其感到一种压力继而服从的能力。例如，德
国的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即认为权力是“一个人或一些人在某一社会行动中甚至不顾其他参
与这种行动的人的情况下实现自己意志的可能性。”英国学者 Ａ·布洛克等人所编著的《现代思
潮辞典》中将权力定义为：权力是指它的保持者在任何基础上强使其他个人屈从或服从自己的
意愿的能力。⑤ 从权力授予的角度看待权力问题，Ｔｈｅ Ｌａｗ Ｌｅｘｉｃｏｎ 认为，“有权力去做某事情的
人也有法律权利。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权力是一个人能够要求另一人去做某些事情的授权。一个
权力可以被定义为由法律所授予某人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改变权利、义务、责任或其它法律关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夏勇《权利发展说》，张文显、李步云主编《法理学论丛》第 １ 卷，法律出版社，
第 ５２５ 页。
文正邦：《有关权利问题的法哲学思考》，张文显、李步云主编《法理学论丛》第 １ 卷，
法律出版社，第 ４２９ 页。
夏勇：《人权概念起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第 ４２ 页。
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第 ３３ 页。
转引自邓楚开《权利与权力的概念》，《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
第 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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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一种能力。”① 从不同主体之间关系的角度来定义权力，《不列颠百科全书》即认为权力是
一人或许多人的行为使另一个或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从能力的角度阐述权力
的概念，认为权力一词在英语中通常用作能力（ｃａｐａｃｉｔｙ）、技巧（ｓｋｉｌｌ），或禀赋（ｔａｌｅｎｔ）的同
一语，因此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② 从权力行使的方式上进行阐释，认为权
力具有强制性，权力的相对人如果不服从，权力人可以采取强制性措施迫使其服从，因而，权力
具有主动命令的特点，与只能作为被动请求的权利是不同的。③ 为什么一些主体可以对另一些主
体发布命令，强使其服从自己的意志？有学者从权力的根源上找原因，认为权力是一定社会主体
凭借其对社会资源的控制从而具有的使其他社会主体服从其意志的一种支配力量。④ 多角度的权
力分析可以使人们更清晰地了解权力，但同时造成了对权力达成一个共识的困难。

如果将权力定义为一种能力，那么，它与权利一词的区别就难以划清。事实上，许多工具书
都没有彻底划清“权力”与“权利”的界限。例如，按照我国《法律词典》的解释，权力是权
利、能力或做某些事情的才能；美国出版的 Ｏｒａｎ 法律词典的解释是，权力包含 ３ 种含义：一是
做某事的权利；二是做某事的能力；三是上述两种含义的结合；美国《布莱克法律词典》对权
力的定义是：广义上的权力是指“做某种事情的权利、能力、权限或授权”，狭义的权力是指
“归某人保有或限于某人的、为自己的利益或为别的利益而处置不动产及动产的自由或授权。”
按照这种解释，权力包含了权利的内涵，权力人享有权利人的一切权利；也有学者采用相反的表
达方式，认为“权力只是更广泛的‘权利’概念的含义之一。”权力是“有权做具有法律效力或
作用的事情的法律概念，如立遗嘱，如果不还借款，债权人有权出卖抵押物。”⑤ 权力与权利内
涵的相互重合使得我们在实际运用这两个概念时需要特别地予以选择，即使这样，有时也不可避
免地出现混用的情况。

从上述有关权力的定义可以发现，从法学角度对权力所做的一般性界定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
容：第一，权力是强使他人屈从或服从于自己的意志的能力，即所谓的“强制意志说”；第二，
权力是一个人从事某种行为的能力，即所谓的“能力说”；第三，在一定意义上，权力是权利的
同义语。如同有人所阐述的那样，“和权利（ｒｉｇｈｔ）相比较来说，无论从伦理角度上看两者在价
值方面有多么的不同，但在法律上却是非常模糊，其区别也是非实质性的。有权力去做某事情的
人也有法律权利。”⑥ 但是，权力与权利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之间既有一致性，也一定
会存在某些差异。例如，有学者认为，“权力行使的后果是使他人法律地位的改变，而他人必须
接受这种被改变的法律地位；权利对于权利人来说则是一种利益，对其相对人来说是一种义务，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Ｔ·Ｐ Ｍｕｋｈｅｒｊｅｅ ａｎｄ Ｋ·Ｋ Ｓｉｎｇｈ，Ｔｈｅ Ｌａｗ Ｌｅｘｉｃｏｎ，Ａ ｌｅｇ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Ｔｅｒｍｓ ａｎ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ｌｙ Ｄｅｆｉｎ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 Ｌａｗ Ａｇｅｎｃｙ，１９８９，ｐ ４０９
〔美〕丹尼斯·郎：《权利论》，陆震纶、郑明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第 １
～ ３ 页。
雷兴虎、胡桂霞：《论董事行使职权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制衡机制》，《中国商法学精
粹》，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卷，第 ２３６ 页。
邓楚开：《权利与权力的概念》，《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第 ４
页。
《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８，第 ７０６ 页。
Ｔ Ｐ Ｍｕｋｈｅｒｊｅｅ ａｎｄ Ｋ Ｋ Ｓｉｎｇｈ，Ｔｈｅ Ｌａｗ Ｌｅｘｉｃｏｎ，Ａ ｌｅｇ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Ｔｅｒｍｓ ａｎ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ｌｙ Ｄｅｆｉｎ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 Ｌａｗ Ａｇｅｎｃｙ，１９８９，ｐ ４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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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人并不拥有影响他人改变法律地位的能力。可见，从狭义上讲，权利并不等于权力。”① 权
力与权利均具有意志性，但体现在权力上的意志具有支配性或强迫性的特征，权力既可以支配
他人改变某种行为，也可以要求他人的行为服从于自己。权利所内含的意志性虽然也体现了行
为人的意愿，但这种意愿的实现在绝大多数情形下需要他人的配合，如果其意志不能得到顺利
实现，只能借助法律或其他社会力量的帮助，来达到行为人目的。

既然“权力”一词在法学上有如此不同的含义，那么，“公司权力”一词的含义究竟是什
么？这就需要我们来仔细考察法学领域中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公司权力”这一概念的。在我
国，人们对权力的理解通常是狭义的，例如，有的学者在阐释“权力”的概念时就认为，“在大
陆法系，权力即公权，是一个公法概念，将之引入私法领域，有否定公法与私法之区别的缺陷，
因为权力往往只存在于公法之中，在民事主体之间不应存在任何权力。”② 一般来说，大陆法系
国家确实很少将权力的概念用于民商事领域，但在英美法系国家却可以经常看到这种现象，美国
的《示范公司法》授予公司权利时直接使用的概念是 “权力” （ｐｏｗｅｒ）而不是 “权利”
（ｒｉｇｈｔ）。依照英美公司法学者通常的理解，“公司权力是指公司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去做某些
事情的能力或权利，公司被授权去做的事情就是它的权力。法院也通常在这种意义上使用权力的
概念。”③ 权力的概念在英美公司法上的普遍使用并没有混淆这些国家公法与私法的界限，相反，
却使人们注意到，在某些私法领域中确实存在着不同于“权利”的“权力”现象。从一定意义
上说，公司，特别是那些具有巨大的经济实力的多国公司，在现代社会中确实拥有强使他人屈从
或服从于自己意志的能力，能够影响甚至改变他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从英美公司法上使用的
概念来看，公司权力这一概念所表述的，尽管严格说来也是一种能力，但它不是某种个别的能
力，而是一种总体上的能力，因此，这种能力实质上是一种资格或一种身份，是公司可以自己的
名义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身份或资格。④

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中，长期以来，权力的概念和内涵被限制在一个比较窄的范围内，对权
力的研究基本上局限在公权力的使用上。在长期强调国家权力至上的计划经济时期，权力无疑是
重要的并具有极高的权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权力的运用已经不能专属
于国家或其行政机关，对于那些拥有影响或改变他人生活能力的公司而言，权力的使用也变得重
要而且经常。因而，关注权力是社会发展为法学提出的一个重要任务。“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
过，权力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其重要性如能量概念之于物理学。其实权力同样也是政治学与法
学的基本概念。但相对而言，法学，尤其是中国法学对权力的关注远逊于对权利、义务的关
注。”⑤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社会主体的权力的实现，

①

②

③

④

⑤

黄来纪：《防治董事越权初探》，《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２０００ 年第 ２ 期，第 １０６
页。
杨文雄：《代理制度中的民事行为能力问题》，《行政与法》 ２００１ 年第 ５ 期，第 ８１ 页。
Ｊ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Ｒｅｉｎｈｏｌｔｚ Ｅｓｑ ａｎｄ Ｍｙｒｏｎ Ｗ Ｗａｓｉｕｎｅｃ Ｅｓｑ，Ｆｌｅｔｃｈｅｒ 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ｕｍｅ ６，ｒｅｖｉｓｅｄ ｖｏｌｕｍｅ，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８９，ｐ ３３２
有学者就是这样下定义的：“公司能力，在英美法系国家公司法中称为公司的权力，是
指公司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见毛亚敏《公司法比较研究》，中国法
制出版社，２００１，第 ２２ 页。
邓楚开：《权利与权力的概念》，《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第 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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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关注权力的运用。权力问题的法学研究可以在一个更广泛的主体和内涵上发现事物间存在
的广泛的内在联系，从而也使问题的探讨更具有针对性。

根据通常的用法与本书所要论述的问题的实际需要，本书将在下列含义上使用公司“权利”
和“权力”的概念：当我们谈到“公司权利”的时候，我们所关注的通常是公司的某种具体的
利益，如财产上的或人身上的；而当我们谈论“公司权力”的时候，我们所关注的是公司作为
法律关系主体时所具备的地位。当一国的公司法在赋予公司权力（Ｐｏｗｅｒ）时，其实是在赋予公
司一种总体上的能力（Ｃａｐａｃｉｔｙ）或总体上的权限范围（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不管这种权力的赋予是通
过一般性授权的方法，还是通过列举性授权的方法。
二摇公司权力与公司人格

如果我们把“公司权力”表述为“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身份或资格”，
那么，就需要说明公司权力与公司人格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公司人格是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体所具备的资格。一个公司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中生存
并获得法律上的保护，其立足点在于法律人格的获得。一个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公司是一个可独
立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社会实体。

由此看来，公司权力与公司人格几乎是相互重叠的两个概念，它们所表述的都是公司的身份
或资格问题；所不同的是：“公司权力”这一概念侧重揭示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公司的能力；而
“公司人格”这一概念则侧重揭示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之所以能够以自己的
名义独立地存在于社会之中，是因为公司被赋予了特定的权力。可以说，公司权力是公司人格的
内容，而公司人格则是公司权力的外在表现。

赋予公司以独立的人格是法学对人类社会的一大贡献，它使得自然人所联结起来的公司具有
了“人”的身份。但仅仅赋予公司抽象的人格是不够的，必须在法律上明确，公司可以自己的
名义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法律人格包括了享有某些权利，拥有财产，签订合同，起诉和应
诉，在法庭出示证据，从事各种其他类型的法律交易。不能签订合同或从事财产交易和其他法律
上的交易的人缺少法律人格的要素。”① 公司的独立人格可以使公司像一个人一样享受权利、承
担义务，并组成与其性质和规模相适应的机构进行活动。正是公司法人人格的确立，才使得公司
具有了以往其他形式的经济组织所不具备的巨大优势，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实体。

如果说“公司权力”的概念在于强调公司的能力，那么公司人格的概念则在于强调这种具
备人的能力的实体的独立地位。公司人格的独立，首先意味着公司独立于股东。公司承担的义务
不能要求股东履行，股东也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去行使公司所具有的权利，除非得到公司的授权。
正是公司独立人格的存在，才使得公司法上的另外一项基础性规则：股东有限责任得以产生，并
使公司从根本上区别于其他形式的企业组织。

公司独立人格的确立使得公司与组成它的股东在人格上相分离，不管股东如何变换，股份在
市场上如何被转让，公司的独立人格使公司被赋予了永久的生命力，只要不被社会淘汰，公司就
可以无期限地生存下去。“现代法令，像《标准公司法》，给公司永久的存在权，更好的措辞或
许是‘无限期’存在。公司的法人地位在经过确定的年限或完成了指明的商业活动时，并不自
动终止，章程也不周期性更新。永久存在并不意味着公司不能终止其存在，但是在执行有效的解

① Ｓａｎｄｒａ Ｂ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Ｐａｎｌａ Ｂａｒｏｎ，Ｌａｗ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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